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2015年10月26日所长会通过并实施，
2018年7月22日修订）

为规范管理我院学生勤工助学工作，保证学生勤工助学活动的正常开展，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大学生勤工助学工作的意见》（教财[1993]62号），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勤工助学工作范围与要求

1．勤工助学活动是指学有余力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通过自己的劳动，并取得一定报酬的助学活动。具体内容包括：教学辅助工作，科研辅助工作、管理辅助工作、环境卫生工作、其他具有社会公益性的有偿服务活动。

2．勤工助学工作活动面向全校全日制学生。优先安排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

3．参加勤工助学活动的学生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院、用工单位的规章制度，履行相应义务。

二、勤工助学工作的申请  

1．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要向学生工作处（招生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在校期间只需进行一次。

2．根据学生的申请，按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优先的原则和用工指标要求及时完成勤工助学岗位的资格审批。

3．审批工作每学期初进行。如岗位变化也可适时进行调整。

4．工作中不负责任的同学，给予批评和教导，若屡教不改者，取消其勤工俭学岗。 

三、勤工助学岗位 

根据本院实际情况设置以下勤工助学岗：

1．图书资料馆岗位

（1）阅览室值班。每周五下午至周日下午，法定节假日及调休日。

（2）整理每年研究生毕业论文。

（3）新书贴磁、盖印。

（4）阅览室报刊定期（每月）下架、上架。

（5）财经动态资料专辑“综述”部分。

2．财务处岗位

在财务处工作人员指导下工作等。

3．研究生院岗位

在研究生院工作人员指导下工作等。

4、院内其它处室需求岗位。

四、勤工助学岗位津贴的发放标准 

院内固定岗位可根据工作时间、性质等实际情况按每人每月300-500元标准发放；对于参加一次性（或短期）劳动的学生，按15元/小时的标准发放。由用人处室确定工作时间，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处（招生办公室）指派学生参加工作，并负责薪贴发放。

本办法自院长会通过之日起实施，由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处（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